
自 108年 10月 1日起，民眾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臨櫃以

信用卡繳納行政執行案款、拍賣價金及行政規費時，應按下列級距加

計手續費一併刷卡支付： 

 

繳費金額（新臺幣） 手續費金額（新臺幣） 

1元~998元 2元 

999元~9,993元 7元 

9,994元~49,990元 10元 

49,991元~99,980元 20元 

99,981元（含）以上 35元 

 


